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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会计信息
西安市会计学会秘书处 编

2026 年第 1 期总 226 期 出刊日期：2026 年 1 月 30 日

2026 年 新 春 祝 福

蛇舞祥云辞旧岁，马腾瑞雪贺新春。值此 2026

辞旧迎新之际，西安市会计学会向关心和支持学会发

展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广大会员致以最诚挚的新

春问候与最美好的新年祝福！恭祝各位马年大吉，万

事顺意，身体康健，阖家欢乐！

2025 年，西安市会计学会在全体会员单位的大

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始终坚持“服务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财政会计管理工作、服务会员单位和广大



2

会员”的根本宗旨，紧密围绕新时期财会事业发展的

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应对行业发展变革的

挑战，主动把握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机遇，

在强化政治引领、服务财政中心工作、加强会计人才

培养、推动科研创新及强化自身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一

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为推动我市会计事业全面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6年，西安市会计学会将坚守初心、开拓进取，

锚定会计行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服务创新、人才

培育、平台搭建等核心任务，持续提升我市财会人员

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我们将继续秉持务实创新、

积极作为的工作精神，与全体会员携手并进，为西安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期关注

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补充规定》

的通知

财会〔2025〕35 号

国家医保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医保经办机构对医疗保障基金相关业务的会计处

理，服务加强医保基金管理，我们制定了《〈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

度〉补充规定》，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财 政 部

2025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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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补充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结合《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

度》（财会〔2017〕28 号）实施以来出现的新情况，制定本规定。

一、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和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的会计制度依

据

各级经办机构经办的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的

会计处理，参照执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

二、会计科目设置及其使用说明

（一）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1101 暂付款”科目的明细科目设置及会计处理。

1.经办机构应当在本科目下增设“医保预付金”明细科目，核

算经办机构按规定拨付定点医疗机构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付金

（以下简称医保预付金）。经办机构可以根据管理需要在该明细科

目下按照预付对象进行明细核算或辅助核算。

经办机构拨付医保预付金时，按照预付的金额，借记“暂付

款——医保预付金”科目，贷记“支出户存款”等科目。收回预付

金的，按照交回的金额，借记“支出户存款”等科目，贷记“暂付

款——医保预付金”科目。冲抵结算的，按照冲抵结算的金额，借

记“社会保险待遇支出”等科目，贷记“暂付款——医保预付金”

科目。

2.经办机构应当在本科目下增设“集采预付金”明细科目，核

算经办机构按规定拨付定点医疗机构用于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的预付金。经办机构可以根据管理需要在该明细科目下按照预

付对象进行明细核算或辅助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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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办机构应当在本科目下增设“直接结算资金”明细科目，

核算经办机构在与医疗机构定期结算前直接与药企结算的药品和医

用耗材资金。经办机构可以根据管理需要在该明细科目下按照预付

对象进行明细核算或辅助核算。

经办机构向药企拨付药品和医用耗材款时，按照预付的金额，

借记“暂付款——直接结算资金”科目，贷记“支出户存款”科目。

与医疗机构定期结算时，按照冲抵结算的金额，借记“社会保险待

遇支出”等科目，贷记“暂付款——直接结算资金”科目。

（二）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2001 暂收款”科目的

明细科目设置及会计处理。

经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备案同意，将本年收取的以后年度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资金（例如第四季度收取的下年度保费）确

认为本年度暂收款的，经办机构应当在本科目下增设“待确认收入”

明细科目，核算本年度收取的以后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资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收的以后年度保费，应当按照

有关缴费政策规定在对应的受益年度进行确认。

经办机构收到以后年度参保资金时，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国库存款”、“财政专户存款”等科目，贷记“暂收款——

待确认收入”科目。

对应的受益年度，经办机构应当将前期暂收的参保资金确认为

当期收入，在受益年度首月，按照应当确认的保费金额，借记“暂

收款——待确认收入”科目，贷记“社会保险费收入”科目。

（三）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5101 大病保险支出”

科目的明细科目设置及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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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机构应当在本科目下增设“商业保险机构承办”、“自行

经办待遇支出”明细科目，分别核算划转商业保险机构承办以及医

保经办机构自行经办的大病保险资金。

在经办机构自行经办的情况下，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划转大病保险保费时，按照划转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自行经办待

遇支出”明细科目，贷记“支出户存款”、“财政专户存款”等科

目。

在商业保险机构承办的情况下，经办机构应当在“商业保险机

构承办”明细科目下增设“划转保费支出”、“风险赔付”、“盈

余返还”、“其他支出”明细科目，按照以下要求进行明细核算：

1.“划转保费支出”明细科目，核算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向商业保险机构划转的用于大病保险保费的资金。划转资金时，

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划转保费支出”明细科目，贷

记“支出户存款”、“财政专户存款”等科目。

2.“风险赔付”明细科目，核算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调整等政策性原因使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发生亏损时，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根据合同约定对商业保险机构进行的补偿。

进行补偿时，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风险赔付”明细

科目，贷记“支出户存款”、“财政专户存款”等科目。

3.“盈余返还”明细科目，核算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出

现超过合同约定的盈余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根据合同约

定收到的商业保险机构返还资金。盈余返还时，按照实际收到的金

额，借记“支出户存款”、“财政专户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盈余返还”明细科目。

4.“其他支出”明细科目，核算支付的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

保险的其他支出。支付其他费用时，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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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其他支出”明细科目，贷记“支出户存款”、“财政专户存

款”等科目。

（四）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会计科目设置及会计处理。

1.经办机构应当增设“5106 失能等级评估费支出”科目，核算

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员申请或延续享受待遇，由定点评估机构等经

过医保部门认定的评估主体按规定提供失能等级评估服务时产生的，

应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的评估费用。

经办机构应当增设“5107 委托经办服务费支出”科目，核算统

筹地区依法依规通过公开招标等竞争性方式有序规范引入社会力量

参与长期护理保险经办业务时，依据协议约定应由长期护理保险基

金向其支付的委托服务费用。

2.经办机构应当在“4001 社会保险费收入”、“5001 社会保

险待遇支出”、“3001 一般基金结余”科目下设置“职工参保人

群”、“居民参保人群”明细科目，分别核算不同对象的社会保险

费收入、待遇支出和结余情况。同时，在“5001 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科目下按照护理类型进行明细核算。

3.长期护理保险基金预收的城乡居民下年度个人保费，应当通

过“2001 暂收款”科目处理，在下年度确认为保费收入。

三、报表格式

（一）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收支表格式和编制要求。

编制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收支表时，应当在“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和“转移支出”项目之间增加“失能等级评估费支出”、“委托经

办服务费支出”项目，在“社会保险费收入”、“社会保险待遇支

出”项目下增加“（一）职工参保人群”、“（二）居民参保人群”

子项目。具体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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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表

险种和制度：长期护理保险基金 会社保 02表

编制单位：____________ _______年_______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月数 本年累计数

一、基金收入

社会保险费收入

（一）职工参保人群

（二）居民参保人群

财政补贴收入

利息收入

转移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下级上解收入

其他收入

二、基金支出

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一）职工参保人群

（二）居民参保人群

失能等级评估费支出

委托经办服务费支出

转移支出

上解上级支出

补助下级支出

其他支出

三、本期基金结余



8

（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大病保险支出”项目的

列示要求。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应当在收支表的“大病保险支出”

项目下，设置“（一）商业保险机构承办”、“（二）自行经办待

遇支出”子项目，并在“（一）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子项目下设置

“其中：划转保费支出”、“风险赔付”、“盈余返还”、“其他

支出”子项目。

四、新旧衔接

（一）有关基金应当按照本规定要求，对 2026 年新账的会计明

细科目余额进行调整。

（二）经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备案同意后将本年收取的以后年

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资金确认为本年度暂收款的，经办机

构应当在本规定施行之日，按照以下顺序进行新旧衔接：

1.根据 2025 年预缴的以后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资金

的金额，借记“一般基金结余”科目，贷记“暂收款——待确认收

入”科目。

2.按照调整后的期初科目余额编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2026 年 1月 1日资产负债表。

3.在确认 2026 年度社会保险费收入时，按照确定的金额，借记

“暂收款——待确认收入”科目，贷记“社会保险费收入”科目。

在编制 2026 年度收支表时，不要求填列上年比较数。

（三）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应当按照本规定

编制 2026 年财务报表。在编制 2026 年度资产负债表、收支表时，

不要求填列上年比较数。

五、生效日期

本规定自 2026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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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就印发《〈社会保险基金会

计制度〉补充规定》答记者问

为进一步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会计核算，服务加强医疗保障基金

管理，近日，财政部制定印发了《〈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补充

规定》（财会〔2025〕35 号，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财政部会

计司有关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制定《补充规定》的背景是什么？

答：我部于 2017 年印发的《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财会

〔2017〕28 号），在规范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服务加强社保基

金管理、维护社保基金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医疗保障是社

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医保体系改革，加

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制度，医保基金的运行管

理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对医保基金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提出

了新要求。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优化药品集中采

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推行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关爱帮扶”。在这一背景下，

出台《补充规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要求，服务建立多层次医

疗保障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当下正处

在长护险试点地区制度衔接和其他地区制度新建的关键时期，《补

充规定》及时统一和规范了长护险基金的会计核算及报表编制，有

利于真实反映各地区基金运行情况，为长护险制度的建立完善提供

可比、有效的信息，更好服务医疗保障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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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贴合管理实际，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可持续运

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实

行保费预缴制，即本年度预缴以后年度保费。现行会计制度采用收

付实现制，无法实现收支责任的匹配，不利于基金可持续运转。

《补充规定》根据管理需要调整城乡居民医保保费的会计处理方式，

能够如实反映基金运行情况，及早发现城乡居民医保基金运行风险。

三是跟进医保基金改革最新发展，服务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医

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保命钱”、“救命钱”。近年来，国家医保

局集中发力，针对医保结算方式、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医保基金监

管等出台一系列政策，形成了新的业务模式。《补充规定》通过设

置明细科目方式反映新业务模式，有利于提高信息颗粒度，为加强

基金运行监测与风险预警提供支撑。

问：《补充规定》的起草发布经历了哪些过程？

答：2024 年底，我们启动了《补充规定》的研究工作，多次赴

国家医保局进行座谈，了解有关各方的信息需求。在系统梳理分析

医保政策及医保基金业务流程的基础上，先后赴宁夏、安徽等地就

长护险、医保钱包等问题开展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5 年 8 月，财政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就《补充规定》征求意见稿

征求国家医保局及各地财政部门意见，并通过各地财政部门征求经

办机构等相关主体意见。

征求意见稿印发以来，各有关方面积极反馈。反馈意见总体认

为，《补充规定》对医保新业务的会计处理作出统一规范，有利于

加强医保基金管理，是服务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有效举措。我们对

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分析，在充分吸收的基础上形成送审稿，

履行审核批准程序后正式印发。

问：《补充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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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补充规定》主要包括以下五部分内容：

（一）明确长护险基金及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参照执行《社会保

险基金会计制度》。

（二）增设相关会计科目及其使用说明。具体包括：针对医保

预付金、集采预付金、直接结算资金，在“1101 暂付款”科目增设

明细科目；针对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保费收入确认，在“2001 暂收款”

科目增设明细科目；针对大病保险资金，在“5101 大病保险支出”

科目增设明细科目；针对长护险基金，增设 2 个支出类一级科目，

在有关收支余科目增设明细科目。

（三）明确长护险基金“收支表”的报表格式和编制要求，以

及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中“大病保险支出”项目的列示要求。

（四）明确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等的新旧衔接要求。

（五）明确文件的生效日期为 2026 年 1月 1 日。

问：《补充规定》需要关注哪些内容？

答：一是关于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保费收入的会计处理。现行会

计制度下，城乡居民医保保费计入缴费当年的收入，而待遇支出计

入实际支出年度，收支年度不匹配。《补充规定》调整了这一事项

的核算要求，经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备案同意的经办机构，对于城

乡居民医保基金预收的以后年度保费，在收到时通过“暂收款”科

目进行处理，在对应的受益年度首月一次性确认收入。需要注意的

是，长护险基金预收的城乡居民下年度个人保费也通过“暂收款”

科目处理，但该事项无需经过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备案同意，统一

按照《补充规定》执行。

二是关于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下“大病保险支出”科目的明细科

目设置。《补充规定》对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医保机构自行经办两

种模式下大病保险资金的会计处理作出进一步规定。商业保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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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模式下，经办机构应当设置“划转保费支出”、“风险赔付”、

“盈余返还”、“其他支出”明细科目，对大病保险保费划转、风

险赔付、盈余返还等业务进行会计核算。

三是关于医保基金与药企直接结算的会计处理。近年来，国家

医保局积极推动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的直接结算工作，破解医药企

业回款难的问题。实务中，对于该类业务是确认暂付款还是支出，

尚没有统一的规定。《补充规定》要求直接结算业务通过“暂付款”

科目进行处理，待保费结算后再确认支出。该处理方式可以如实反

映资金垫付情况及医保基金对参保人群的保障情况，为加强垫付资

金监管及医保费用结算管理提供信息支撑。

问：如何做好《补充规定》的贯彻实施？

答：对经办机构而言，一是要及时调整和更新会计核算系统，

确保会计核算模块设置满足《补充规定》的要求。二是要严格按照

《补充规定》要求开展账务调整，尤其是城乡居民医保基金要准确

梳理业务数据，按照规定的步骤做好保费收入的新旧衔接工作。

地方财政部门要加强对《补充规定》的宣传和培训，帮助医保

经办机构会计人员和相关人员深刻理解、熟悉掌握《补充规定》出

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及时收集《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补

充规定》实施中的问题并反馈财政部会计司。

财政部会计司将会同国家医保局加强指导，及时了解和解决

《补充规定》实施中的问题，推进《补充规定》全面有效实施。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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